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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
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
泰 州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
泰 州 市 总 工 会 

 

 

泰委机〔2019〕36 号 

 

 
关于举办“我和祖国共成长”市级机关 

书画摄影比赛的通知 
 

市级机关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了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

就，歌颂党领导全体中华儿女不忘初心、砥砺奋进的丰功伟

绩，广泛宣传新泰州成立以来的新变化、新成就，进一步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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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市级机关党员干部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，表达对党的感

恩、对伟大祖国的热爱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根据《关于举

办“我和我的祖国”泰州市级机关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

活动的通知》总体安排，决定举办“我和祖国共成长”市级机

关书画摄影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题内容 

参赛作品以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，用笔墨和镜头反映新

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和伟大成就，展示泰州经济社会

发展成就，展现百姓的幸福生活，题材积极向上，风格鲜明

独特，内容丰富多样，弘扬正能量。 

二、主协办单位 

主办单位：市委市级机关工委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

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总工会 

执行主办单位：泰州市文化馆 

三、时间安排 

参赛作品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2019年9月25日止 

四、征集范围  

     市级机关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干部职工创作、拍摄的书

法、美术、摄影作品。  

    五、作品要求  

    1.书法、美术作品规格及要求： 

（1）作品内容必须符合主题，真实、生动，具有鲜明的

时代气息，并富有感染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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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书法、国画作品要求以四尺或六尺竖幅为宜。草书、

篆书需附释文。其它画种规格不小于60×60CM或不大于

200×200CM。书法、国画作品由主办方统一装裱，油画、版

画等作品请自行装裱。 

（３）所有参赛作品需在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标注：作品

名称以及作者真实姓名、单位、地址、电话，以便登记和联

系。 

２.摄影作品要求： 

（1）作品内容必须符合主题，真实、生动，具有鲜明的

时代气息，并富有感染力。 

（2）单张和组照均可。每人限投单幅作品8幅，组照不

超过3组（每组2至8张）。 

（3）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在国内其他摄影大赛中获奖的

摄影作品，谢绝使用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作品（仅可以

做亮度、对比度、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，不能做合成添加、

大幅度改变色彩等电脑技术处理）。 

（4）所有参赛作品报电子档，并标注作品名称以及作者

真实姓名、单位、地址、电话，以便登记和联系。 

3.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，并对该作品的

整体及组成部分均拥有独立、完整、明确、无争议的著作权、

肖像权；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者的包

括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。 

4.对于获奖作品，主办方有权在本单位出版画册、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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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或在相关宣传中使用，不再支付报酬。 

5.凡入围摄影作品，作者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向展赛组委

会提供含摄影信息的原始数码照片，以便鉴定和制作展览作

品之用。 

6.主办方对此次比赛拥有最终解释权。凡投稿者，即视

为其同意本通知之所有规定。 

六、奖项设置 

书法类、美术类、摄影类各设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3名、

三等奖5名、优秀奖若干；获奖作品视情进行展览。 

七、投稿方式 

所有参赛作品请在规定时间内直接报送到泰州市文化

馆展览部。联系人：孙超，联系电话：15052878900，电子

邮箱：1274538843@qq.com，地址：海陵南路296号（国际金

陵大酒店南侧）。 

 

 

 

中共泰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 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

 

 

 

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 泰 州 市 总 工 会 

2019 年 9 月 3 日 




